
凱基證券分戶帳(e財庫)公告事項 

項次 項目 公告內容 

1 分戶帳年利率 本公司分戶帳(e 財庫)年利率 0.07% 

2 分戶帳計息標準 
本公司計息標準為客戶每日分戶帳登摺餘額 100 元以上始計息，採每日計息，每半年付息

(6/21、12/21，遇假日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3 分戶帳出金匯費負擔條件 客戶申請領回資金時，匯費由本公司吸收 

4 分戶帳管理費率與實際扣取作業 
本公司得向客戶收取管理費，並定期自客戶留存於交割專戶分戶帳款項中扣除。 

(目前本公司未向客戶收取管理費。) 

5 台股帳號約定扣款帳號說明 

112 年 5 月 2 日起，台股帳號所約定之證券款項劃撥帳號以凱基證券指定金融機構為限(僅

限凱基銀行)，或您與凱基證券另行約定之授權扣款銀行帳號，二者擇一指定。 

可約定授扣銀行如下表： 

 

 

本公司客戶約定授權扣款入金至分戶帳(e 財庫)，每筆需另外支付 15 元手續費，每筆上限

金額 5000 萬。 
 

6 分戶帳留存款項範圍 可用於證券(包含第 7 項分戶帳支應之業務項目)、複委託、財富管理業務。 



凱基證券分戶帳(e財庫)公告事項 

項次 項目 公告內容 

7 分戶帳支應之業務項目 

就客戶之應支付款項，本公司應先以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內款項支應，支應之範圍及順序

如下，支應之範圍為本公司公告於官網及各營業處所之最新公告適用之全部業務項目： 

一、客戶委託本公司買賣、申購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市場有價證券應付本公司之款項

及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應付本公司之款項。 

二、客戶委託本公司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應付本公司之款項。 

三、客戶申請認購權證履約應交本公司轉付權證發行人之款項。 

四、客戶因與本公司從事有價證券借貸應付本公司之款項。 

五、客戶因與本公司從事證券業務借貸款項應付本公司之款項。 

六、客戶因與本公司從事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業務應付本公司之款項。 

七、客戶因與本公司從事財富管理業務應付本公司之款項。 

八、客戶因與本公司從事營業處所自行買賣有價證券應付本公司之款項。 

九、客戶因與本公司從事營業處所經營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業務應付本公司之款項。 

十、客戶因與本公司從事承銷有價證券業務應付本公司之款項。 

十一、客戶從事本公司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業務。 

8 分戶帳出金申請與撥轉時段 

1.若客戶約定出金銀行帳號為 eACH 參加銀行(如下表)，採即時出金方式，若約定出金銀行

帳號非 eACH 參加銀行，則採批次出金 

2.批次出金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營業日)08:00~14:00，14:00 之後為預約申請 

3.批次出金申請時間與入帳時間(實際時間需視銀行作業時間而定) 

(1)第一批：出金申請時間為當日 08:00~10:00；入帳時間為當日 12:00 前 

(2)第二批：出金申請時間為當日 10:00~14:00；入帳時間為當日 15:30 前 

(3)第三批：出金申請時間為當日 14:00~隔日 08:00；入帳時間為隔日 10:00 前 

eACH 參加銀行： 

 

*上述說明如有異動，本公司有權於異動前 7 日於官網及各營業處所公告變更。 

*以上公告事項如有未盡事項，凱基證券保留最終解釋權利 


